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文件

温人劳社专〔2010〕99号

关于2010年度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中初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2010年度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10年度市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台人专〔2010〕97号）、《关于在台州市非公企业单位中开展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的通知》（台人专〔2010〕99号）等有关精神，现将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对象为全市各种所有制建设行业企事业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科研、规划、勘察设计、施工、质量安全监督、工程监理、技术咨询、工程管理等工作的技术人员。对于园林、艺术园林、园林装璜设计专业毕业的，并且现从事园林规划、园林设计、园林建筑施工的技术人员可以参加建筑工程系列评审，现从事其他技术工作的，不列入建筑工程系列评审范围。

为进一步规范申报专业，从今年起，各申报对象根据自身实际并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一设置的建筑工程专业评审专业对号填报，具体包括：城乡规划、建筑工程、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岩土工程、给排水、暖通、建筑电气、建筑设计、结构工程、建筑智能、风景园林、建筑装饰、建筑材料、工程造价、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勘察（测量）。

二、评审相关政策
㈠学历、资历
1、助理工程师：中专毕业，从事技术员工作4年以上;大专毕业,从事技术员工作2年以上。

2、工程师：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取得助理工程师技术资格后，被聘任并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非本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指国民教育学历，下同），取得助理工程师技术资格后，被聘任并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毕业，而大学本科、专科非本专业毕业，可视同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

凡在我市非公企业单位中从事建筑工程技术工作按国家现行评审政策不具备规定学历（是指达到学历而专业不符和学历没达到两种情况）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对照台人专〔2010〕99号文件规定的条件参加考评结合，考试合格人员可申报参加相应级别、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的评审材料和正常评审相同。

申报对象任现职时间计算到2010年12月31日。先参加工作后取得规定学历的人员，取得学历前后的任职时间可相加计算，达到任职时间要求的，可以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

㈡破格申报条件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达到规定年限以上；或具备规定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未满规定年限（一般提前时间不超过1年），但具备下列6项条件中的3项者，可以破格申报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⑴获县（市、区）以上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者。

⑵获市级以上政府授予的相关建设工程先进称号者（不含协会、团体授予的称号）；或属县、市级拔尖人才。

⑶获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授予优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安全文明标化样板工地等金奖、银奖、铜奖或一、二、三等奖；获市级以上优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安全文明标化样板工地等金奖、银奖或一、二等奖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或受表彰人员（凭申报原始材料确定，下同）。

⑷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上交流2篇以上有价值的论文并被收入论文集者（第一、二作者）；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篇以上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第一、二作者）。

⑸正式出版过专业论著、译作或编写过大、中专教材，并为主编、副主编及主要撰稿者。

⑹善于运用现代先进技术和经验，解决工程建设活动中复杂的难题或技术问题，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技术骨干，其业绩经市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㈢取得国外学历学位的人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方可按相应学历学位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

㈣外语和计算机要求

职称外语要求按浙人专〔2007〕8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需取得全国职称外语等级C级考试成绩合格证书。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按浙人发〔2008〕99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凡年满45周岁人员申报评审时，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条件仍按浙人专〔2006〕35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必须获得3个科目（模块）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合格证书。

年龄在40周岁以上的非公企业人员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所需的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

㈤继续教育要求

申报人员必须完成《专业技术人员心理调适能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㈥提倡申报人员提供任现职以来在“CN”或“ISSN”号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本专业的1篇学术论文；或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过的1篇以上有价值并被收入论文集的论文；或独立撰写1篇3000字以上的论文，申报人员在评审时要进行面试。

㈦职业道德要求

凡在3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中级资格评审：

1、工作严重失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

2、伪造学历、资历，或申报业绩、成果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

3、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已定性为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4、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2次以上, 或记入黑名单记录1次以上者。

由建设（建工）行政主管部门对照审查，并在《职业道德情况审查表》（附件8）内签署明确意见。

㈧从外省、中央部属单位调入和军队转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原取得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需提供外省地市级人事部门、中央部属单位和军队的公布资格文件、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调动有关证明，填写《调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经所在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或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送市人事局确认，确认通过人员换发台州市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对于确认材料不符合规定或依据材料不充分、有疑义，确认有困难的，需提供担任下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有关材料，送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确认，评审通过人员认可原专业技术资格，直接换发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㈨申报人员在准备纸质材料的同时，还需进行网上申报（内容必须与纸质材料一致），具体要求和流程如下：

1、登陆申报网址：http://www.tzrc.cn/rsps 选择“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

2、职称系列选择“建筑工程”。

3、上传电子版照片要求本年度拍摄的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jpg格式，照片的宽和高比例为1：1.4左右，照片文件大小要大于10K小于20K，并不大于200×280像素，不小于80×110像素。
4、对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综合表要详细填写，认真核对，申报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妥善保管，作为以后查询的唯一依据。

5、申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与台州市人事局联系，联系电话：88510521。

㈩对我省经批准奔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和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专业技术资格时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在抗震救灾中立功受奖和经批准奔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3个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3年内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时可免予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2、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3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参照援疆援藏干部政策，可提前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提前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担任下一级职务满2年。

(十一)《台州市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试行）》（台人专〔2005〕136号）停止执行。

三、报送材料要求

㈠各单位及主管部门对申报人员提供的论文、技术报告等材料要重点审查，若出现抄袭现象，将对相关当事人和单位以弄虚作假行为予以处理。

㈡填报《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附件9）、《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以及提供的资格证明、《专业技术业绩与成果确认表》（附件7）内填写的相关业绩等材料内容必须真实一致。
㈢评审材料要求真实、规范、清晰，手续齐全，并符合规定的送审程序。各单位要对评审对象提交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并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复印件均需单位人事部门核对原件，签署“核对无误”的字样，验证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加盖公章。

㈣申报人员和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6）上签字。对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其申报材料予以退回，使用的假证书予以收缴，并从申报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已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取消其评审结果。

㈤除申报人员的个人材料（个人申报材料具体内容和要求见附件1）外，《评委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附件3）盖章一式2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Excel格式），须填写完整、准确，不得空缺，其中“符合破格条件”栏目要具体注明符合破格条件的序号。

㈥报送材料途径与期限

申报人员材料按隶属关系申报，于9月20日前送交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市行政中心623室，联系电话：86222500）。
附件：1、申报材料及装订要求

2、            评委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

3、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

4、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5、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6、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7、专业技术业绩与成果确认表

8、职业道德情况审查表

9、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10、评审工程师申报材料清单

11、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
12、申报材料资料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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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报材料及装订要求
申报材料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评审结果。为方便申报材料的审核、审议和评审，提高评审质量，明确建筑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及装订要求如下：

一、评审对象送审材料

1、材料清单1份〔样表见附件10，贴在档案袋上，必须完整、准确地写明申报人相关信息：县（市、区）、姓名、单位、手机号、从事专业以及申报资格名称等〕。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不得用复印件，必须是任现职以来的业绩，表内必须贴上照片）。
3、《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附件9，由单位填写）一式20份，用A3纸打印或打印后复印，左边必须留有空白装订位置。
4、近四年《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每年1份(评审初级不需要提供)。
5、《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6）。

6、《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附件11）。

7、身份证和先后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要求提供原件及复印件），现任职资格证书，近四年及以上连续受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书，继续教育证明、《专业技术人员心理调适能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8、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成绩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式1份。如属免试人员，需填报《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附件4）、《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附件5）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各一式2份(评审初级不需要填写)。
9、荣誉证书及获奖项目证书等，项目获奖证书上没有申报人姓名及排名的，单位应出具申报人在该工程中的角色、担任的职务、责任和任务（要求量化处理）等情况的证明。

10、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总结1份及《专业技术业绩与成果确认表》（附件7）。
11、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1篇复印件（需复印出杂志或著作封面、刊号、目录、所写文章，不便装订的书和提供的原件不需装订），或独立撰写1篇3000字以上的技术报告(评审初级不需要提供)。
12、《职业道德情况审查表》（附件8）。

13、《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附件3，破格申报对象填写）及相应的佐证材料按所符合破格条件顺序装订；

14、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
二、材料装订要求

1、送审材料内容中的6～14项材料必须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本册材料目录，成册的送审材料复印件均按A4纸规格装订。送审材料内容中的2～5项不装订。学历（学位）证书、职称外语证书以及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的原件要求装在一个信封内（信封上注明：单位、姓名以及手机号）。
2、提供的牛皮纸档案袋的质量必须要好，并在牛皮纸档案袋的外底面和右侧面上贴上注有如下信息的标签（附件12）：姓名、专业、单位、手机号、申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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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连同电子版本报送。请各初级评委会务必按省建设厅统一设置的专业先后顺序排列，相同专业排在一起。           填表人：                          手机：                                  送评时间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各评委会主管部门填写，报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审核。2、正常评审人员、破格人员分表填写。3、涉及到数字的请将此表的相关单元格格式设置为“文本格式”,表中所有时间均按“199909”格式表示。4、身份证号码务必准确填写。5、工作单位务必用全称，要完整准确输入。6、单位性质栏按下列内容选择填写：“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中介服务类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其它类企业。7、最高学历栏按下列内容选择填写：“研究生”、“研究生班”、“大学本科”、“大学普通班”、“大学专科”、“中专”、“高中及以下”。8、所学专业与现从事专业不一致的，需将专业一致的前学历相关信息同时填报。9、从事专业请按省厅统一设置的选择填写：城乡规划、建筑工程、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岩土工程、给排水、暖通、建筑电气、建筑设计、结构工程、建筑智能、风景园林、建筑装饰、建筑材料、工程造价、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勘察（测量）。10、外语计算机应填“合格”或“省线合格”；免试的应写清免试原因，如“年龄免试”。11、请准确填写主管单位名称，应与评审表中的一致。12、本表一律用A3纸打印。


附件3：

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  业  工
作  年  限
	

	何年何校何 专 业

毕    业
	
	现专业职务
	

	
	
	聘任时间
	

	推荐破格晋升何专业技术资格
	

	简  历
	

	破格晋升理由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事部门或市人事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

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县（市直主管部门）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5：

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

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县（市直主管部门）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6：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本人申报                 专业技术资格，所提供的各种表格、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

年    月    日

兹保证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所报材料审核属实。如有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  位（盖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7：

专业技术业绩与成果确认表

	姓  名
	
	性别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职务

及聘任时间
	
	推荐专业

技术资格
	

	现工作单位
	

	主
要
业
绩
与
成
果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建设
行政
主管
部门
确认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8：

职业道德情况审查表

	姓  名
	
	性别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职务

及聘任时间
	
	推荐专业

技术资格
	

	现工作单位
	

	凡在3年内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中级资格评审：

（一）工作严重失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
（二）伪造学历、资历，或申报业绩、成果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

（三）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已定性为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四）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2次以上，或记入黑名单记录1次以上者。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建设
行政
主管
部门
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论文

论著

（译著）
	论文（著）名称
	发表时间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刊号及刊期
	作者排名
	备注

	现工作单位（全称）
	
	行政职务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肄）业

获何学位及修业年限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何专业
	
	从事专业工作年限
	
	政治表现（含职业道德、工作态度）
	

	现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
	
	现聘任职务及时间
	
	
	

	单位考核情况
	
	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
	
	奖惩

情况
	

	外语成绩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成绩
	
	
	

	专

业

工

作

经

历
	
	符合

破格

申报

条件
	

	
	
	单位

意见
	单位公示情况：无（有）异议。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当地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业技术水平

工作能力

工作业绩成果

(包括获奖情况)
	
	
	
	
	

	
	
	下一

级评

委会

推荐

意见
	
	投

票

结

果
	评委会总人数
	出席

人数
	赞成
	反对

	
	
	
	
	
	
	
	
	

	
	
	县市或市直主

管部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2、本表填写内容均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的材料。3、“论文、论著（译著）”栏填写要求：已发表的按表格项目分别写明，未发表的在备注栏内注明“未发表”。

4、本表一律用A3纸打印或打印后复印。

附件10:

                                            序号：

评审工程师申报材料清单

县市区：                     单  位：

姓  名：                     专  业：

申报类型：                   手  机：

	编号
	材    料    名    称
	原件

（份数）
	复印件

（份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注：申报类型按下列内容选择填写：正常晋升、破格晋升。

附件11：

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
	申报人

姓  名
	
	单位
	
	申报专

业资格
	

	采取

公示

方式
	

	公示

结果
	

	单位

确认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申报材料资料袋标签

	
	县市区名称
	
	
	
	县市区名称
	

	
	　
	
	
	
	　
	

	
	
	
	
	
	
	

	
	单位全称
	
	
	
	单位全称
	

	
	　
	
	
	
	　
	

	
	
	
	
	
	
	

	
	
	
	
	
	
	

	
	姓  名
	
	
	
	姓  名
	

	
	　
	
	
	
	　
	

	
	
	
	
	
	
	

	
	
	
	
	
	
	

	
	　
	
	
	
	　
	

	
	专  业
	
	
	
	专  业
	

	
	　
	
	
	
	　
	

	
	
	
	
	
	
	

	
	
	
	
	
	
	

	
	手机号
	
	
	
	手机号
	

	
	　
	
	
	
	　
	

	
	
	
	
	
	
	

	
	
	
	
	
	
	

	
	申报类型
	
	
	
	申报类型
	

	
	　
	
	
	
	　
	

	
	
	
	
	
	
	

	
	
	
	
	
	
	

	
	
	
	
	
	
	

	
	
	
	
	
	
	

	注：（不要改变制作好的版面设计）请各申报对象将制作好的标签沿着黑边线剪下，分别贴在材料袋外底面和右侧面上。“申报类型”栏按下列内容选择填写：正常晋升、破格晋升。


附件11：
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
	申报人

姓  名
	
	单位
	
	申报专

业资格
	

	采取

公示

方式
	

	公示

结果
	

	单位

确认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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